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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C 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程序  

 

1．目的 

为确保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的公正、有效，维护与 OFDC 认证工作有关各方的正当权益和

OFDC 的信誉，本程序依据 CNAS 认可准则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制了申诉、投诉和

争议的处理方式和程序。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处理来自认证委托人或获证组织对 OFDC 的申诉、投诉和争议。本程序也适用于向

OFDC 提出针对认证委托人或获得 OFDC 认证的企业的投诉。 

3．术语和定义 

3.1 申诉 

认证委托人或获证组织对OFDC做出的，与其期望的认证状态有关的不利决定，如拒绝受理；

拒绝继续实施再认证，要求采取纠正措施、变更认证范围、暂停、撤消或注销认证、阻碍获得

认证的任何措施，所提出的重新考虑的书面请求。 

3.2 投诉 

任何组织和个人向OFDC表达的，有别于申诉并希望得到答复的，对OFDC、认证委托人或获

证组织的认证活动不满的书面表示。 

3.3 争议 

认证委托人或获证组织与OFDC在认证过程中就认证程序或认证技术问题不同意见的书面表

述。 

4. 职责 

4.1 认证部负责投诉、申诉和争议的受理和组织处理工作，并负责所有记录的存档。 

4.2 OFDC 各部门配合认证部对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处理。 

4.3 OFDC 总经理或管代负责对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处理措施的批准。 

5.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原则 

5.1 OFDC处理申诉、投诉和争议以事实为依据，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认证标准和认证实施规

则为依据。 

5.2 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工作人员应按照《OFDC保密规定》，对其所获得的任何与申诉、投诉

和争议有关的非公开信息负有保密的责任。 

5.3 参与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均应保持客观公正。 

5.4 为确保不存在利益冲突，为客户提供过咨询服务、或曾受聘于客户的人员在咨询或聘用结

束后2年内不应参与有关该客户的投诉或申诉处理方案的审核、批准，与申诉、投诉和争议事件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工作人员，均应回避相关处理工作。 

6．申诉、投诉和争议的提出 

申诉、投诉和争议人应向OFDC认证部提出申诉、投诉和争议，有效申诉、投诉和争议应同

时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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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诉、投诉和争议应以书面形式提出，且包括申诉理由、意见、要求以及必要的证据； 

2） 应由申诉、投诉和争议人签字或盖章； 

3） 申诉人应是申诉、投诉和争议事宜的直接相关方； 

4） 通常情况下OFDC对匿名投诉不予受理。 

7. 申诉、投诉和争议受理 

认证部负责受理当事人正式提交的与认证有关的申诉、投诉和争议材料，对正式提出的申

诉、投诉和争议材料进行分析并确定其有效性，同时作《OFDC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登记表》

的记录，并将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受理情况书面通知申诉方、投诉方和争议方。收到书面的申

诉、投诉和争议与发出受理决定通知的时间间隔不超过10个工作日。OFDC自收到申诉之日起，

应在30日内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申诉人。 

8. 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 

8.1 组成工作组 

OFDC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工作组由与申诉、投诉和争议对象无利害关系、并熟悉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认证标准和认证实施规则要求，以及OFDC质量管理体系的人员组成。OFDC申诉、

投诉和争议处理工作组成员名单见附件1。工作组内原参与过对申诉/投诉/争议方、被投诉方检

查或认证决定的人员不宜再参与调查工作，但并不排除工作组与此人进行情况调查的交流和信

息搜集。 

    认证部主任组织工作组人员对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内容进行初步审核，并对申诉、投诉和

争议进行分类，然后发放给不同委员会/责任部门/小组进行调查处理。申诉、投诉和争议的类

型和发放部门如下： 

1） 对于认证决定的申诉交由颁证委员会调查处理； 

2） 对于因OFDC客户或外部组织/人员对OFDC管理体系运作，或对OFDC申请受理/检查人员/

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问题发生的投诉和争议，由工作组人员负责调查处理； 

3） 对于OFDC获证组织因违反认证标准和认证实施规则发生的被投诉/曝光事件，交由认证部负

责调查处理； 

4） 对于非OFDC获证组织的投诉，交由认证部负责调查处理； 

5） 对OFDC认证技术方面的争议，交由管代组织处理。 

8.2 工作程序 

    不论申诉、投诉和争议转交由哪个委员会/部门/小组调查处理，其工作程序均应包含搜集

有关信息和资料，现场调查（如需要）、搜集和调阅与申诉、投诉和争议方有关的认证文件记录、

被投诉或申诉/争议方的证明材料、相关方的意见和要求等，然后形成调查报告（如有必要，调

查报告内容可与被投诉方进行确认），说明调查发现，进行原因分析，提出处理意见，并交由颁

证委员会主任（8.2.1、8.2.3）,或总经理（8.2.2），或认证部主任（8.2.4），或管代（8.2.5）

审批同意后，交由相关部门/人员进行处理。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需延期时，应由总经理批准。 

8.2.1 对认证决定的申诉处理 

    对OFDC认证决定（如暂停/撤销/拒绝）的申诉交由颁证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和决定，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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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决定人员不可参与讨论和决定。在处理申诉期间，原暂停/撤销/拒绝的认证决定依然有效，

直到申诉处理结束，若颁证委员会做出新的处理决定再执行新的处理决定。 

1) 如颁证委员会接受被暂停/撤销/拒绝认证的认证委托人的申诉理由，改变原证书的暂停/

撤销/拒绝决定，则认证委托人可在收到 OFDC 恢复认证通知后重新使用证书和认证标志。 

2) 如颁证委员会驳回被暂停证书者的申诉，则证书被暂停的原持证者必须根据颁证委员会的

要求进行相应的整改，向颁证委员会提供足够的证明材料以证明符合整改要求，并在收到

OFDC 恢复认证通知后才能重新使用证书和认证标志。如证书被暂停的原持证者不能在规定

的时间内提交上述材料，颁证委员会将按照《OFDC 暂停、撤销、拒绝和注销认证程序》执

行撤销证书程序。 

3) 如颁证委员会驳回被撤销/拒绝认证者的申诉，按照《OFDC 暂停、撤销、拒绝和注销认证

程序》执行具体的程序。 

8.2.2 对于因OFDC客户或外部组织/人员对OFDC的管理体系运作（如OFDC工作程序），或对

OFDC申请受理/检查人员/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问题发生的投诉和争议，由认证部主任组织工作

组成员对所涉及的事件进行调查核实，由总经理审批后，交由相关业务部门处理（包括纠正和

预防措施），并由中心管代负责后续跟踪验证处理情况。 

8.2.3 对于 OFDC 获证组织违反认证标准和认证实施规则的投诉/曝光事件，交由认证部根据具

体情况实施对获证组织进行调查核实，交由颁证委员会审核。在对怀疑使用了禁用物质或被禁

用物质污染（包括转基因材料的污染或混杂）的投诉进行调查时，OFDC 可进行样品采集和分析。

如果颁证委员会确认获证组织存在违反认证标准和认证实施规则的情况，即根据 OFDC 认证实施

方案相关条款，签发不符合通知，并做出相关的认证决定。如果存在故意使用禁用物质的情况，

OFDC 将启动暂停或撤销程序，具体流程按《OFDC 暂停、撤销、拒绝和注销认证程序》进行。 

8.2.4 对于非OFDC获证组织的投诉，例如非OFDC获证组织假冒OFDC证书的情况，交由认证部及

时核实并采取后续处理措施。认证部应及时将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通报OFDC总经理，必要时通

报相关主管部门、认可机构、认证机构或第三方,同时还应通知假冒企业停止侵权行为。 

8.2.5 对于国外的OFDC获证组织或非获证组织的投诉，OFDC应尽力进行调查核实，具体程序按

本程序实施。对于OFDC无法单独进行的调查核实，可以向该获证组织的国外认证机构（如有）、

或OFDC的认可机构、或该获证组织或非获证组织所在国/地区的主管部门的寻求协助。 

    经调查核实后，由认证部及时采取后续处理措施，并将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通报OFDC总经

理，必要时通报中国或国外相关主管部门、OFDC的相关认可机构、相关认证机构或第三方。对

于假冒OFDC证书的情况，OFDC还应立即通知假冒企业停止侵权行为。 

8.2.6 对OFDC认证技术方面的争议，交由管代组织OFDC标准委员会/认证技术组进行讨论，并及

时向争议方进行反馈，必要时将争议处理结果通报OFDC总经理。 

8.2.7 只要可能，OFDC应将调查发现、处理结果及依据、以及过程终止书面通知投诉/申诉当事

人，并在必要时通知其他相关方。 

8.2.8 认证部负责将所有调查报告和处理结果存档。 

8.3 进一步申诉/投诉/争议的接受部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FDC-PR7-01   版次/修订：E/0     OFDC 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程序             第 4 页 共 4 页 
发布日期：2026-3-20                                                       实施日期：2026-04-01 

若各方当事人或相关方仍不满意OFDC的处理结果，可进一步向相关认证主管部门或OFDC

认可机构提出申诉、投诉和争议仲裁。 

 

9．支持性文件 

文件号 文件名 

OFDC-D7-01  OFDC 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登记表 

OFDC-D4.6-12  OFDC 恢复认证的通知 

OFDC-GD4.10-01 OFDC 保密规定 

OFDC-PR4.6-02 OFDC 暂停、撤销、拒绝和注销认证程序 

OFDC-PR4.7-03  OFDC 纠正和预防措施 

 

附件 1  OFDC 申诉/投诉处理工作组成员名单 

人员 身份 

张纪兵 OFDC 总经理  

周娟 OFDC 颁证委员会主任 

胡云峰 OFDC 副总经理 

唐剑 OFDC 副总经理/管代 

邵军亚 OFDC 副总工 

 


